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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的常见问题 

陈  诚*, 鲁燕骅, 陈  红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昆明  650223) 

摘  要: 作为食品生产、流通重要的组成部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性能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

2015年 9月 1日实施的 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结合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及

流通特点, 从产品名称、规格、日期、贮存条件、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及使用说明等诸多方面对该类产品的

标签标识进行了规范性要求。本文结合日常工作经验, 对目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

梳理、归纳和分析, 并对理解尚不统一的个别条款给出了建议, 可为生产者完整、准确地标注标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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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issues on the label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CHEN Cheng*, LU Yan-Hua, CHEN Hong 

(Yunnan Institute of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 Inspection, Kunming 65022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safety and performance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have become more concerned by consumers. GB/T 30643-2014 General standard for the label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mplemented on September 1, 2015 had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and established normative requirements for label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 name, specification, data, storage conditions, product standard number, quality grade and 

instructions and so on. Based on daily work experience, major problems in label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individual provisions with 

different comprehension, so as to give references to complete and accurate label for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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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是食品生产、运输、销售、食用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功能是确保食品

在产、消、食链条上处于相对安全的接触环境之中, 尽可

能规避污染、质量下滑和营养流失等不利因素, 以确保食

用安全和产品商业价值的正常体现。近几年发生的“工业废

料奶瓶”、“塑化剂”、 “重金属迁移”等诸多事件, 愈发使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性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5]。 

国外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重视除了体现在产品的

实物质量上, 还体现在产品的标签上。欧盟现行的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法令(EC)No1935/2004[6]规定, 尚未与食品接触

的材料和制品在上市销售时应附有“与食品接触”的字样或

符号, 并对使用了活性材料的制品要充分标识, 以便消费者

辨认。必要时要标注消费者可见的有关安全或适当使用的特

别说明。法令中还特别规定, 部分条款要求的信息应易于消

费者理解, 否则应禁止相应材料及制品的零售。日本食品卫

生法[7]规定, 不符合相应标准标识的器具及包装不得进行销

售、销售用陈列及营业使用, 不得在器具及包装上标注虚假

或夸大的标识或广告以防危及公众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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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开始, 国家质检总局针对以食品包装为主(塑

料包装膜(袋)、容器、工具、编织袋和纸质包装)的食品相

关产品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 使国内生产的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整体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其中对于标签的要

求首次在部门规章(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中得

以体现。为了体现法规、标准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我国于

2015年 9月 1日实施了 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标签通则》(以下简称《通则》)[8], 其中对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的定义是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各种已经或预期

与食品接触、或其成分可能转移到食物中的材料和制品。

包括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食品加工工具和设备、餐饮器

具等。对比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9]、GB 13432-200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

签通则》[10]及 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11]等食品标签标准, 《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标签通则》与国际标准法规接轨, 但在国内普及

尤其是强制要求尚需时日, 目前仅作为推荐性标准使用, 

但该标准的出台体现了监管部门强化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专业管理的决心。 

《通则》参照了食品标签标注的基本要求, 结合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流通特点, 对产品名称、规格、

日期、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号、质量等

级、产品批号、标志和使用说明等方面进行了要求。通过

近期市场抽样检验和观察发现, 尽管《通则》已实施半年

有余, 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产品标签仍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将对典型性问题进行讨论。 

2  标签常见问题 

2.1  标签的制作 

在制作要求上, 《通则》5.1条款规定: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标签应印刷、连接或粘贴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本

身或其销售包装上, 且不应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

售包装分离”。对于销售包装, 《通则》3.3条款定义为“以

销售为目的, 与盛装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一起交给消费者

的包装物”。对此应注意食品最小销售包装的问题, 以纸杯

的销售包装为例, 部分生产者在外包装的纸箱上对应有的

信息作了详细的印刷标注, 但是对于最小独立销售包装的

塑料包装袋上的印刷, 通常是以塑料袋装为单位, 缺失内

容较多。因此, 除了纸箱包装上的标签以外, 塑料包装袋上

同样需要按《通则》的规定进行完整而正确的印刷标注或

用不干胶标签粘贴标注。另外, 由于纸杯的塑料包装袋易

于开启识别且部分透过塑料包装袋能清晰识别应标注的内

容, 还可将标签印刷品放置于塑料包装袋内。 

2.2  产品名称 

在产品名称方面, 应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专

用名称, 且应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

规定的名称; 当没有名称的标准依据时, 则以不误导、不

易混淆为基本原则。由于社会生产专业分工不同, 多数消

费者缺乏从专业角度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过程及

性能进行充分了解。对“塑料”、“苯”以及包装上出现的化

学物质忌讳莫深。很多生产者便顺应消费者这一心理, 在

标注产品名称时避开使用可能会产生消费者反感的化学合

成材料字眼, 而使用英文名称代替中文名称, 如用 PP代替

聚丙烯、用 PET代替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而缺乏对应

的中文标识。另外, 还有部分生产者为了增加自身产品的

竞争力, 在产品名称附近冠以醒目字体或颜色的“无毒”、

“婴幼儿可用”等表示, 但又无充分依据, 存在虚假宣传的

可能。 

2.3  材质及添加剂 

《通则》6.5 条款规定需要标注主要材质的通用名称, 

但是对于多个部件构成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分别标注

材质。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不少产品对于主要材质的标注

并不完整, 尤其是多部件构成的产品。例如目前市面上流行

的不锈钢内胆的保温壶(或杯), 绝大多数生产企业在材质上

的说明, 通常仅限于缸体材质, 即“不锈钢”, 但对于瓶塞所

用到的材质如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以及密封垫圈所用

到的材料如橡胶、硅胶等, 常被忽略或未被标注。 

现在的很多塑料制品并非单一材质, 生产者常通过

加入添加剂或工艺调整对各材料进行改性, 以达到提高

产品性能的目的。因此《通则》要求标签必须按 GB 

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的规定对所使用添加剂进行完整标注 [12], 而这就涉及两

个现实问题: ①部分企业因商业机密等问题, 不愿标注添

加的组分; ②多数成品生产企业在购买原辅材料时, 无法

获知原辅材料生产的具体原料组成, 更无法将其体现在

产品标签标注上。 

2.4  生产日期 

《通则》中 6.7.4条款中明确规定: “日期的年代号一

般为 4 位数字, 小包装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年代号可为

2位数字。月和日为 2位数字”。但是很多生产者在标注日

期时经常出现月和日使用 1位数字的情况。例如生产日期

是 2015年 7月 8日的产品, 其正确的标注应为 2015年 07

月 08日。 

《通则》中 6.7.5条款规定: “生产日期一般按年、月、

日的顺序进行标注, 若不按此顺序标注应注明日期标注顺

序”。很多生产者在标注日期时, 常出现经常出现未按照

年、月、日顺序进行标注, 却又未注明日期标注顺序的情

况。例如生产日期是 2015 年 7 月 8 日的产品错误标注为

“07/08/2015”, 其正确的标注方式应为 : “(月 /日 /年 ): 

07/08/2015”或“(日/月/年): 08/07/2015”, 否则会使消费者在

日期识别上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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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产品执行标准及质量等级 

《通则》6.10条款规定, “国内生产并销售的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应标注所执行的标准编号”。实际的抽样检验中

我们发现, 存在部分生产企业错误标注标准标号, 突出表

现在标注过期或废止标准的问题。以纸杯标准为例, GB/T 

27590-2011《纸杯》于 2012年 6月 1日已经实施, 但是部

分纸杯生产企业至今仍在标签上标注执行标准编号为 QB 

2294-2006《纸杯》(已废止)[13,14], 其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以

下 3 个方面: ①生产者对质量管控的不重视, 标准未及时

查新更新; ②生产者为了节约成本, 仍使用旧版包装印刷, 

无视标准更新; ③监管部门对新标准宣传贯彻不到位。 

《通则》6.11 条款规定“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产品

标准已明确规定质量等级的, 应标注质量等级”。部分生产

者为了提高产品利润, 常出现以次充好、虚假标注较高质

量等级的情况。以纸杯为例, 纸杯按质量可分为优等品、

一等品、合格品三个级别。纸杯的杯身挺度是恒量纸杯质

量等级、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一个容

量为 300 mL的优等品纸杯, 其杯身挺度要求为不小于 3.20 

N, 但合格品纸杯的要求仅为不小于 2.30 N; 我们在抽样

检验中发现, 不少纸杯将实际质量等级为“合格品”的产品

标注为“一等品” [13]。  

2.6  使用说明 

《通则》规定“凡国家法律规定和标准明确规定使用

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较高安全风险的产品, 应标注

安全警示语或警示图形标志。安全警示语应以“注意: ”、“警

告: ”或“禁止: ”等作为引导语, 其字体高度不小于 3 mm”。

使用说明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规避错误消费和错误使用所

造成的安全风险。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风险, 归根结底分为两

点: 一是存在过量的有毒物质迁移到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 

二是错误使用造成毒理和人身伤害风险。因此, 生产者在

使用说明方面必须做到两点: 一是风险提示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 二是使用方法、条件、禁忌详细而周全。这样即

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

一次性塑料餐饮具为例, 按照其使用时的耐温程度, 可以

分为耐温和不耐温一次性餐饮具, 或者分为微波炉用和非

微波炉用一次性餐饮具。若生产企业未对产品使用条件进

行明确标注, 可能会造成消费者错误判断产品的使用条件, 

导致不耐温的一次性塑料餐饮具出现变形、渗漏现象使消

费者被烫伤; 甚至如果在微波炉中不当使用, 不耐微波炉

的一次性塑料餐饮具可能出现电火花, 进而导致更为严重

的安全事故 [15]。部分企业在标注时用英文代替中文, 如

“SUITBALE FOR MICROWAVE OVENS”, 在英文字意中

指明该塑料为一次性餐饮具且适用于微波炉, 但无中文及

图示说明, 这严重妨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对《通则》的一些建议和理解 

《通则》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使用的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 但部分中间产品尚未被覆盖在本标准中, 

如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大多数 PET 瓶生产

企业为降低设备投入, 直接外购 PET瓶坯吹瓶生产 PET瓶
[16,17]。作为 PET瓶的中间产品, PET瓶坯亦属于生产许可

证产品, 其标签的准确与完整性对最终产品 PET瓶的质量

及标签标注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诸如 PET瓶坯之类

非直接提供消费者产品的标签标注规范应同等参照《通则》

进行要求。 

《通则》中提出了“保质期”这一概念, 通常而言, 保

质期是食品标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以确认食品是否还在

可食用的期限之内。而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企业常使

用“贮存期”或“使用期”来对产品进行标注。相对于食品而

言,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保质期并非

一条“生死线”, 对于大批量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而言, 

建议到期产品经型式检验合格后可继续使用或降等级使

用。这样既可以确保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又可以避免企业

的损失和不必要的消耗。 

《通则》中规定: “应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规格。

根据需要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型号和(或)技术参

数” 。为了让消费者更加科学、方便地选购产品, 建议生

产企业在规格标注时应该充分体现关键技术参数, 如纸杯

的杯身挺度、不锈钢缸体壁厚等, 而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

型号。 

4  结  语 

从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科学引导, 到消费者使用产

品时的正确指导,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产品标签是其本

身的“名片”, 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一份完整准确的标

签不仅能充分告知消费者该产品的安全水准和性能特点, 

引导消费者更为理性地选择自己所需的产品, 还能起到向

产销各环节普及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品安全知识的作

用。因此, 逐步规范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标签同样是保

障食品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 理应引起以生产者、销售者

及监管部门为主的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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